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家庭年收入未滿 70 萬，且未請領政府其他補助（如： 

學雜費減免）之學生。 

  

 受理申請人之申請表及全戶戶籍謄本（三個月內） 

  
 

向教育部申報弱勢助學資料 

  
 

教育部交叉比對申請資料 

  
 

比對資料回傳 

  
 

公佈教育部回傳之資料 

  
 

通過之申請案 

  
 

未通過之申請案 

  
 

送本校出納組彙整 

  

 
於第二學期註冊繳費 

單直接扣除補助款 

  
 

 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  

大專弱勢學生助學計劃標準作業流程 

學務生輔十7-001 

 

1.目的：俾利新進承辦人員了解「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劃」 申請流程及作業方式。 

2.依據：教育部公私立大專院校共同助學措施實施方案。 

3.範圍：本校日間部學生(含研究生)。 

4.權責：詳如 5 作業說明. 

 

 

 

作業流程 
 

權責單位 
 

執行時間 相關 

表冊 

 

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結案 

 
 

學生本人 

 
 

依教育部公告，生 

 

 輔組將於公告時間 

 兩週前先公告給學 

 生，隨到隨辦。 

 

生輔組 
（游純紅/2324） 

生輔組 

（游純紅/2324）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教育部 

 

 

教育部 

 

 

生輔組 

（游純紅/2324） 

 

 

 

出納組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出納組 

 

 

生輔組 

 

 

 

 

 

生輔組 

    
 
 
 
生輔組 
（游純紅/2324）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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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業說明： 

5-1：「大專弱勢學生助學計劃」每年辦理一，配合教育部申報時間，申請時間約為每年 

9-10 月（依教育部公告）。 

5-2：申請資格及補助金額依教育育部規定辦理。 

5-3:申請證明文件： 

1.大專弱勢學生助學計劃申請表。 

2.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。 

5-4:受理完後彙整名冊並將資料上傳教育部彙報系統進行審查，符合資格者，補助金額

統一於下學期學雜費中扣除。 

 

6. 控制重點： 

6-1：為避免欲申請助學計畫同學因逾期未申辦，於開始申辦前一個月、前兩週與前一週 

將申請通知發放班櫃及公告於學務處生輔組網頁。 

6-2：檢視申請表資料及相關附件是否完整，以減少上傳至教育部平台之錯誤資料，依時 

限辦理申請作業。 

6-3：於審查及核銷期間，遇有變更事項時，立即於學校後端平台及教育部平台更新。 

6-4:須留意申請條件不得有操性成績之限制。 

 

7.風險分析 

7-1風險等級1，影響程度等級1，風險可能性等級1。 


